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会议纪要
（2024年9月12日，伊斯兰堡）

2024年9月12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主持召开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二十三次经贸部长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门、上合组织秘书处、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代表（附件1）出席会议。
各代表团团长就深化上合组织框架内多边经贸合作的前景和举措交换了意见。
会议期间，各方： 
一、批准会议议题（附件2）。
二、听取巴方关于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工作信息通报。
3、 听取巴方关于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工作信息通报。
四、责成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高官委员会，在上合组织秘书处的协助下，在国家协调员例会前举办专家会议，磋商原拟讨论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新经济对话”合作构想》及秘书处《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落实报告》，以便按规定程序履行后续审批程序。
五、批准《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创意经济合作框架》（附件3）。
六、批准《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促进机构合作构想》（附件4）。
七、批准《关于建立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优惠政策库的构想》（附件5）。
八、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关于公平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附件6）。
九、 下一次部长会议将于 2025 年在俄罗斯联邦举行。具体日期和地点将通过上合组织秘书处进一步商定。
本纪要于2024年9月12日签署，正本一份，分别用中文和俄文书就，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各方签署的纪要将通过外交渠道发送给上合组织秘书处。
本纪要由上合组织秘书处保存，秘书处将向签署纪要的各方发送有效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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